云浮市三防救灾医疗救护

防疫防病应急预案
一、目标任务

当我市发生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灾区居民造成伤害时，要尽快展开对伤害群体人员的医疗救护工作，降低伤害程度和范围，确保灾区居民食品、饮水卫生安全，搞好环境消毒，防止疫情发生，以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二、灾害发生前后的对策

（一）加强领导，建立高效、统一的应急指挥系统。

建立医疗救护的组织保障体系和救灾防疫防病技术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市卫生局成立三防救灾医疗救护防疫防病应急工作指挥领导小组：

组  长：李万程 

副组长：林锡游

成  员：董玉英、罗以森、叶国庆、赖建平、刘秋栋、邓永高、苏桂锐、崔楚平、叶高力、邹坤

指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林锡游同志兼任主任，陈学新、王锐清任副主任。指挥领导小组负责全市三防救灾防疫防病工作的指挥调度。

（二）建立三防救灾医疗救护应急的技术保障系统。

1、组建两支市三防救灾医疗救护应急队：

一队：队长：邓永高

队员：叶劲、瞿长春、陈石伙、金峰、李少妹、陈琼华

二队：队长：叶高力

队员：马斌、莫洁维、邓杏辉、冼凌军、丁宝珍、王颖

视伤害群体大小而决定出动两队或出动一队，主要负责灾区的医疗救护工作。

2、医疗救护应急队的装备：简易帐蓬、救护车辆、担架床、常用的医疗药械。医疗救护队员配备手机等通讯工具，以及水鞋、雨衣、胶手套用品，及随时准备进入疫区、疫点救护时的防护用具等。

3、开展三防救灾医疗救护技术的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医疗救护队伍的技术水平和应急能力。

（三）建立三防救灾防疫防病应急技术保障体系。

1、组建三防救灾防疫防病应急队：

队  长：崔楚平

副队长：喻黎明、梁斌

队  员：冯梓来、欧庆华、陈伟文、罗友洪、陈继超、张德雄、陈建中、王华、陈世文

负责全市三防救灾防疫防病工作的协助、指导和突击任务。

各县（市、区）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辖区范围内的三防救灾医疗救护和防疫防病应急工作。成立相应的医疗救护和防疫防病应急队伍，承担本区域三防救灾医疗救护和防疫防病应急工作。

2、防疫防病应急队员必须配备手机等通讯工具以及水鞋、雨衣、胶手套等用品。

3、防疫防病应急队配备防疫车辆、喷雾器、采样器等工具和各种消毒药物、预防用生物制品并常备不懈，保管良好。

4、开展三防救灾防疫防病技术培训和应急演练。

三、灾害发生后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防病的应急行动 

（一）市三防总指挥部发出三防救灾指令后，指挥领导小组及医疗救护防疫防病工作进入应急状态，该预案即予启动。

（二）市卫生局三防救灾医疗救护防疫防病应急工作指挥领导小组在市三防总指挥部的领导下，迅速开展以下工作：

1、医疗救护的应急行动：

（1）对灾区伤害群众迅速调查，摸清情况，作出准确的评估，派遣医疗救护队赶赴现场，展开救护工作。

（2）必要时，组织协调灾害附近医疗机构参与医疗救护工作。

（3）根据实际情况，在灾区建立临时医院，使伤害人员得到及时的救治。

（4）当灾区群体伤害人数较多或人员伤害较严重时，对伤害人员进行分类处理，较轻的就地治疗，较重的转送附近医疗机构治疗，对受伤特别严重的适当处理后转送上级医院治疗，以减少受伤人员的死亡和降低伤害程度。

（5）协同防疫防病应急队，做好灾区疫情的处理，以及消毒隔离工作。

（6）加强人员伤害及疾病情况的报告制度，及时将情况向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卫生部门报告，争取当地政府和上级卫生部门的支持和帮助。

（7）广泛开展社会动员，接受社会各界为灾区捐助资金、捐赠的药品器械，以便更有效地做好灾区的医疗救护工作。

2、卫生防疫防病的应急措施：

（1）对灾害程度进行快速医学评估、调配相应的救灾防疫防病队伍。

（2）开展卫生防疫防病工作。

（3）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并接受社会各界为灾区卫生防疫防病捐助资金，防治药品药械，为灾区提供卫生防疫防病紧急救援。

3、灾区防疫防病工作：

三防救灾防疫防病应急队要加强对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工作的监督管理，组织卫生防疫防病专业人员实施卫生防疫措施：

（1）紧急建立灾后疾病监测系统，开展灾区流行病学调查，对灾区可能发生的传染病及其危险因素进行分析、预测并提出防制措施。

（2）加强疫情报告，实行灾区疫情专报制度。对重点传染病和急性中毒事故等实行日报和零报告制度。一旦发生重大疫情，要及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并应同时上报卫生部。

（3）加强饮水卫生监督监测。

（4）加强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和宣传教育。

（5）指导开展环境卫生清理。

（6）加强对蚊、蝇、鼠等病媒体生物的监测，安全合理使用杀虫、灭鼠药物，采用多种措施，及时开展杀虫灭鼠工作。

（7）认真做好对参加救灾防疫防病医疗卫生人员的自身保护。

4、开展卫生防疫防病知识宣传

组织利用各种手段，对灾区群众进行健康教育和卫生防疫防病知识宣传，最大限度地提高宣传覆盖面，提高群众自身防护、自我保健意识和心理调节能力。

四、灾害后期的卫生防疫防病工作

（一）开展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1、防疫防病应急队撤离前要与当地卫生防疫部门交接好工作。

2、视情况做好灾区卫生防疫防病机构的恢复工作。

（二）灾区的卫生防疫防病工作。

灾区的卫生行政部门要组织开展与健康相关的灾害后果评价，继续做好卫生防病工作，确保灾后无大疫。

1、迅速恢复和重建疾病监测系统

（1）尽快恢复县、镇、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

（2）继续加强灾区重点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

（3）加强疾病监测与报告工作，及时评价和反馈监测信息。

2、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3、加强食品卫生和饮水卫生监督管理。

（1）强化对食品的生产、加工和经销卫生监督管理。

（2）尽快恢复饮用水供应系统。

4、加强对恢复生产、重建家的公共卫生监督与指导。

5、加强流动人口的卫生管理，防止疫病的传播。

6、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接种和预防性服药。

7、继续开展卫生防疫防病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自我防病意识。

五、做好三防救灾应急药品储备工作
（一）做好医疗救治药品储备。

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和各县（市、区）人民医院必须做好三防救灾医疗救治常用药品储备工作，确保应对当我市一旦发生大、中自然灾害时有足够的医疗救治药品。

（二）做好防疫防病药品储备。

市及各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必须做好三防救灾防疫防病药品和消、杀、灭药品的储备工作，确保当我市一旦发生大、中自然灾害时有足够的药品储备，以应对各种灾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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